
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的

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

年修订）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》、《上市公司关

联交易实施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开滦能源化

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提交第六

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《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、《公司

关于与开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<金融服务协议（续签稿）>

的议案》、《公司关于与开滦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签署<综合服务合

同（续签稿）>的议案》、《公司关于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

案》、《公司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》、《公司关于授权办理担保事宜

的议案》等议案及相关资料事先进行了审慎调查和认真分析，在参加

会议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后，基于个人独立判断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

《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综合考虑了公司盈利水平和所

处行业特点，兼顾了公司可持续发展与股东合理回报，体现了公司利

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，现金分红数额占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

润的 36.89%，分红比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表

决程序合法，充分保障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二、公司关于开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《金融服务协议（续

签稿）》的议案 

（一）开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

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规范性非银行金融机构，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公司

及所属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（二）双方签署的《金融服务协议（续签稿）》遵循平等自愿、

互惠互利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协议条款明确，交易风险可控，有利于

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，降低财务成本，拓宽融资渠道，未损害公司

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

对于《公司关于与开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<金融服务协

议（续签稿）>的议案》，我们发表了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的认可函。

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已按有关规定回避表决，表决程

序及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三、公司关于与开滦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签署《综合服务合同

（续签稿）》的议案 

公司及其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开滦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开滦集团”）及下属单位相互提供综合服务，该等综合服务定价

公允，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提供了保障，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对于《公司关于与开滦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签署<综合服务合

同（续签稿）>的议案》，我们发表了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的认可函。

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已按有关规定回避表决，表决程

序及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四、公司关于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

因受地理环境、历史渊源等客观因素的影响，公司与开滦集团之

间在生产、生活服务等方面存在着若干日常关联交易。该等关联交易

遵循商业原则，定价公允合理，使公司形成了稳定的购销渠道，节约

了采购、运输成本，降低了公司经营成本，保障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

营，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对于《公司关于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我们发表

了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的认可函。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，关联

董事已按有关规定回避表决，表决程序及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五、公司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

公司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符合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

资工具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，综合考虑了公司资金状

况和债务结构，保障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，促进了公司可持续发展。 

六、公司关于授权办理担保事宜的议案 

公司预计的担保事项，均系为保障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提供的担

保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中关于对外担保的规定。公司

严格控制担保风险，未向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任何

担保，维护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

 


